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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政法学院、人文学院、数理学院、教

育科学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艺术学院、化学化工学

院、体育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旅游学院、学生处、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教务处、保卫处、后勤处、计财处、图书馆、

宿管科： 

根据《安顺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经 2018 

年 11 月 15 日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对熊刚（男，学号 

201703144016，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7 级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本科学生）、施雄（男，学号 20170314402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7 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本 

科学生）、刘开华（男，学号 201706104021，政法学院 2017 

级城市管理专业本科学生）、林凯（男，学号 201701084008， 



2  

人文学院 2017 级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陈宗均（男，学号 

201702024022，数理学院 2017 级物理学专业本科学生）、王

红蕾（女，学号 201710034004，教育科学学院 2017 级应用

心理学专业本科学生）、卢州（男，学号 201707104052，资

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7 级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本科

学生）、高荣星（男，学号 201707094017，资源与环境工程

学院 2017 级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学生）、刘晅（男，学号 

201709013088，艺术学院 2017 级美术教育专业专科学生）、 

刘剑（男，学号 201607024042，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6 

级环境工程专业本科学生）、唐霞（女，学号 201610034023， 

教育科学学院 2016 级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学生）、黄贵（男， 

学号 201604074007，化学化工学院 2016 级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本科学生）、高文东（男，学号 201602024033，数理学院 

2016 级物理学专业本科学生）、田阿东（男，学号 

201508034011，体育学院 2015 级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 

本科学生）、黎洋（男，学号 201508034024，体育学院 2015 

级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本科学生）、杨靖（女，学号 

201506034041，政法学院 2015 级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

方向）专业本科学生）、李青青（女，学号 201506034031， 

政法学院 2015 级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方向）专业本科

学生）、朱立兵（男，学号 201533014036，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级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本科学生）、查方德（男，学

号 201533014046，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级房地产开发与管

理专业本科学生）、魏明友（男，学号 201513044055，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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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2015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学生）、杨景程（男，学

号 201504074040，化学化工学院 2015 级化学工程与工艺专

业本科学生）二十一名同学保留学籍至退役后两年，退役后

超过两年未办理复学手续，不再保留学籍。复学时如学校无

其现读专业，服从学校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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